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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27           证券简称：红相股份       公告编号：2020-080 

债券代码：123044           债券简称：红相转债 

红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特别提示： 

1、合同的生效条件：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2、合同双方均具有履行能力，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外部宏观环境重大变

化、国家有关政策变化以及其他不可预见或不可抗力等因素，将可能影响合同的

履行情况。 

3、合同约定的交付时间为2021年，因此合同签署对公司当期业绩没有重大

影响。 

一、合同签署概况 

1、红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星波通信技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波通信”）于2020年7月22日与特殊机构客户签订订货合同

及科研外协研制/生产合同（以下简称“合同”），合同金额为2.9亿元人民币。 

2、2020年6月23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

定自愿性信息披露标准的议案》，为保证信息披露的公平性，公司拟定了自愿性

信息披露标准：公司或合并报表范围内各子公司签署单笔金额达到人民币1亿元

以上（含1亿元）的采购或销售合同，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等要求

进行对外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确定自愿性信息披

露标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7）。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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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签署合同为公司自愿性披露事项，不需要经过董事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 

本合同交易对象为特殊机构客户，公司根据军工企业对外信息披露相关规定，

豁免披露销售对象的具体情况。 

特殊机构客户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主体： 

甲方：特殊机构客户 

乙方：合肥星波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2、合同标的：微波源高频头、本振接收机 

3、合同总价：人民币2.9亿元 

4、交付时间：2021年各季度分批交付 

5、结算方式：产品研发验收合格并交付后3个月内，一次性支付全款。 

6、生效条件：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7、违约责任： 

（1）任何一方擅自变更、不履行、不完全履行或解除合同，均视为违约。

违约方应向另一方支付合同价款的5%作为违约金，并承担违约造成的损失。如

乙方违约，除违约金以外，还应退还甲方支付的部分或全部货款。 

（2）因非甲方原因且未经甲方书面同意，未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完成验

收交付，属于乙方违约。每逾期一日，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价款的5%作为违

约金，当违约金总额超过合同价款的10%后，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承担

赔偿责任。 

（3）如乙方所交付的合同标的不符合验收标准或不符合合同约定的情形的，

甲方有权拒收，并按逾期交货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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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违约金、赔偿金等在确认违约责任后的15日内，由违约方向对方支付。 

8、其他：合同条款对产品数量、质量点控制要求、产品保证要求、验收与

交付、售后服务、研制生产环境要求、知识产权要求等进行约定。 

四、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1、合同总金额2.9亿元，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主营业务收入的

21.93%，鉴于合同约定的交付时间为2021年，因此合同履行对本年度的营业收入

和营业利润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将对公司2021年度的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产生积

极影响，公司将根据本合同实际履行情况以及收入确认原则确认收入。 

2、本合同的履行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

行合同而对当事人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1、鉴于合同约定的交付时间为2021年，因此合同签署对公司当期业绩没有

重大影响。 

2、合同双方均具有履行能力，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外部宏观环境重大变

化、国家有关政策变化以及其他不可预见或不可抗力等因素，将可能影响合同的

履行情况。 

六、合同的审议程序 

1、该合同未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

议标准，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也无需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2、履约能力分析 

（1）交易对方履约能力分析 

客户具有良好的信用，具备履约能力。 

（2）星波通信履约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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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波通信专业从事射频/微波器件、组件、子系统等混合集成电路产品的研

制、生产、销售和服务，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具备完全军工资质，且能为高、精、

尖重点武器系统及军用通信系统进行定向研制和配套生产的民营军工企业之一。 

星波通信将积极响应客户需求，合理有序组织生产，保质保量完成交付工作。

七、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在不违反保密规定的前提下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合同履行情况。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对上述签署的合同进行核查，并出具了相应的《法

律意见书》，认为：合同的签约双方均具有签订合同的主体资格；合同内容未违

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内容合法、有效。 

3、备查文件目录 

（1）《合同签署说明》；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红相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签订重大合同

的法律意见书》； 

（3）《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特此公告。 

红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2 日 

 


